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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校教師違反送審資格規定及學倫案件處理要點.pdf、本校學生學術倫理規範

暨違反學術倫理處理要點.pdf、113.1.22教育部來函.pdf、國立中山大學研究

人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pdf、國立中山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pdf、國立中山大學學術倫理管理與自律要點.pdf 

主旨：教育部為提高學術自律，有關校內學術倫理相關措施，請
貴院依說明配合辦理並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3年1月22日臺教高(五)字第1132200084號函辦

理。
二、教育部鑑於近年社會各界對學術倫理案件之討論增加，為

提高各校學術自律機制，建議學校應積極強化相關措施
，並將列為國立大專校院概算績效型補助款「學術自律」
指標之評分項目。敬請貴院協助宣導及配合辦理：

(一)本校訂有「國立中山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國立中山大學在學學生學
術倫理規範暨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國立中
山大學學術倫理管理與自律要點」、「國立中山大學學
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人員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請協助公告周知。

(二)舉辦學術倫理研習時，請廣為宣傳並積極邀請學生、新
進教職員、論文指導教授、計畫主持人及學術主管等踴
躍參加。

(四)本校圖資處有提供「論文比對系統」，請貴院訂定鼓勵
師生及研究人員使用「論文比對系統」之機制，積極預
防師生不慎違反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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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研究參與人員應秉持誠實、負責、嚴謹、公正、精確
及客觀的原則進行研究活動，應堅守的專業責任及負責任
的研究行為如下

(一)應對其研究的可信度負責。
(二)應明白並遵守與研究相關的政策和法規。
(三)以科學精神選擇研究方法、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據

，並避免對資料或數據作選擇性處理。
(四)研究紀錄應完整保存與備查，使他人得以驗證，並於相

當期間內妥善管理與保存原始資料，以備查核。 
(五)研究資料與結果在有機會確立其優先權後，應當儘速公

開分享其研究資料與結果。
(六)研究內容如引用他人資料或論點，必須確實註明出處。
(七)研究應避免過量自我引用，不應將已發表之成果當作將

要進行之研究。
(八)研究成果之作者名單應當包括且僅包括所有符合作者資

格之人員。
(九)應在著作及其他產品感謝對研究有重要貢獻，但不符作

者資格人員之姓名，並註明其貢獻，包括撰寫人、資金
提供者、贊助者及其他人員。

(十)在審查他人的研究時須恪守公正、嚴謹且保密的原則
，並遵守利益迴避準則。審查中所獲研究資訊，不應在
未獲同意之下洩露或用於自身之研究。

(十一)應在研究計畫、成果發表、公開談論及所有審查活動
，主動揭露可能會影響其客觀立場及可信度的財務和
其他層面的利益衝突，對資金來源應全面而公開地作
出說明，以落實利益迴避原則。

(十二)公開談論有關研究結果的應用與重要性時，應僅就自
己被公認的專業提出專業的評論，且應明確區分專業
評論與個人觀點。

(十三)若發現涉嫌造假、變造、抄襲或任何可疑的違反學術
研究倫理行為，有責任向適當主管單位舉報。

(十四)研究計畫應避免以相同內容重複申請補助。若計畫內
容相關但有所區隔，應明確說明 。

 

正本：本校一級學術單位

副本：本校校長室、副校長室(蔡秀芬副校長)、秘書室、教務處、研究發展處、圖書

與資訊處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2頁  共2頁


